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新進職員就職報告單

	姓  名
	
	職稱
	
	就職

日期
	   年

月

日
	奉准

日期

文號
	
	本人

蓋章
	

	單  位

主  管
	
	秘  書
	
	主  任
	

	第四課
	總    務：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    長：

財務管理： 

	資訊課
	

	政  風
	

	會  計
	

	人  事
	

	附  註
	一、報告單請報到人員親自持至各單位辦理報到手續完畢後，連同就職通知單送本所人事單位登記同時簽到上班。

二、新進職員薪津自就職簽到之日起支。


